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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代理机构比选文件
第一章 比选要求
一、项目概况
1.根据医院业务需要，通过比选方式选取2家采购代理机构提供采购代理服务。
2.服务期限：3年
二、比选报名
（一）供应商报名条件
1．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之规定，具体如下：
1.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法企业；
1.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1.3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1.4 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
1.5 近三年内没有重大违法违规记录；
2．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比选。
3．本项目特定要求：具有政府采购项目的代理资格；（须提供中国政府采购网上的网络登记截图）。
（二）报名要求：
按要求时间现场提交响应文件视为报名。
三、比选文件领取方式
通过医院官网下载比选文件。
四、响应文件接收时间和地点
文件递交时间：2025年1月9日09:00-09:30
文件接收地点：成都市龙泉驿区青台山路222号
成都市龙泉驿区中医医院门诊5楼招标办公室
联系人：董老师
联系方式：028-60659207
五、比选时间、地点及方式
比选时间：2025年1月9日上午
比选地点：成都市龙泉驿区中医医院会议室
比选方式：综合评分法
第二章 技术和服务要求
（一）服务要求（实质性要求）
1、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等招标采购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对我单位指定项目进行招标采购代理。
2、按采购人需求协助采购人完成需求论证。
3、对采购文件进行审核并提供修改意见，对采购文件中可能出现的潜在风险进行提示。
4、采购完成将项目资料装订成册，并按采购人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扫描件。
5、按采购人要求对采购数据进行统计并提供清单。
6、每年对医院相关部门进行一次政府采购流程培训及政策解读。
（二）商务要求（实质性要求）
1、报价要求：参选申请人应按原国家计委计价格[2002]1980号及发改办价格[2003]857号文的标准进行下浮率报价。
2、中选价格：签订合同时，以本次两名成交供应商中报价最低的价格作为合同签订价，若有供应商不接受该价格的视为主动放弃成交资格，由综合排名第三的供应商进行递补，依此类推，若最终不满足两家供应商与比选人签订合同的，本项目采购活动终止，另行组织采购活动。
3、涉及采购代理工作由采购人自主分配成交供应商进行实施，成交供应商不得有任何异议，否则，采购人有权终止采购合同。
第三章 比选程序及评审标准
一、由采购人自行组成比选委员会，负责查看供应商所申报的材料是否完善，是否按要求加盖单位印章。
二、评选委员会根据评审要求对供应商申报材料进行评审，按综合评分由高到低进行排序。由评选委员会确定排序第一、二名作为成交供应商。
三、评分标准
	序号
	评分标准
	备注

	一
	服务场所（20分）
	1、对比选申请人的固定办公场所、开评标场地、档案管理场地、监控录音录像及门禁设施设备情况在规范性、完整性、保障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评比：优12-18分，良好7-13分，一般的得1-6分，没有营业场所的不得分。
2、比选申请人固定办公场所在龙泉驿区域内的得2分。
注：提供场地证明材料及实景图片予以佐证。（采购人可以进行实地考察，如实际情况与申请书描述不一致的，将取消中选资格）
	

	二
	招标采购
代理经验
（15分）
	1、比选申请人2024年1月1日以来每提供1个采购代理业绩（单个项目）得2.5分，本项最多得5分；
注：提供代理协议复印件加盖公章。
2、比选申请人2024年1月1日以来每提供1个采购代理业绩（年度代理）得5分，本项最多得10分；
注：提供年度代理协议（或年度合作意向书或年度合作意向协议）复印件加盖公章。
特别说明：单个项目甲方单位不能与年度协议甲方单位一致，否则将视为一个业绩，按得分高的计取。
	

	三
	项目人员配置
（10分）
	1、针对本项目拟投入的服务人员数量每有1人得1分，本项最多得5分；（提供人员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）
2、申请人具有法律服务团队的得5分。（提供合作协议书复印件加盖公章）
	

	四
	初步招标代理服务方案
（35分）
	1. 对申请人针对本项目的初步代理服务方案在可行性和廉洁性、项目流程的全面性和规范性、项目结束后归档资料整理的完整性和及时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评比：优得13-20分，良6-12分，一般1-5分，没有方案不得分。
2、对申请人的政府采购内部监督管理制度在规范性、完整性和全面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评比：优得10-15分，良5-9分，一般1-4分，没有制度不得分。
	

	五
	代理报价
（20分）
	按原国家计委“计价格[2002]1980号”及“发改办价格[2003]857号”文件规定报价标准进行报价得基本分10分，在此基础每下浮1%加2分，最多加10分。
	


第四章 响应文件要求
一、比选申请函（格式自拟）；
二、报价表（格式自拟）；
三、符合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的承诺函；
四、特定要求（资格）证明文件； 
五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（法定代表人本人参加的，不提交）；
六、服务要求及商务要求响应文件；
七、其他证明材料。
    供应商应保证所提交材料的合法性、真实性和有效性。响应文件需提交正本一份，密封并加盖公章。
